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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以下

简称“会议”

)

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3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永刚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会议经过讨论

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关于换届推选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届满

,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同意对

第二届董事会成员进行换届选举

,

推选袁永刚、袁永峰、袁富根、赵秀田、许益民、陈孝勇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推选李增泉、郑锋、王章忠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会议通过的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选举

,

本次董事

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选举分开进行

);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

对被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

公司将立即修改选举

独立董事的相关提案并公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

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在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就任之前

,

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

,

履行董事职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

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0-052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名人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李增泉先生、郑锋先生、王章忠

为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

被提名人与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

下

: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

作出的

(

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

),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附

: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

),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

独立性

:

(

一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

二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1%

的股东

,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三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四

)

被提名人不是为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苏州东山精密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五

)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

六

)

被提名人不在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苏州东山精密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等有业务

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

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

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

)

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后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

人所在党委党组

(

党委

)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

5

家

,

在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

,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

一的独立董事

,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

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否则

,

本

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盖章):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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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即将届满

,

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以举手投票方式表决

,

一致同意选举徐洪林先生、钱群峰先生连任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

,

与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

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1 月 23 日

附

: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徐洪林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6

年

9

月出生

,

中专学历。

1969

年

4

月至

1991

年

6

月任苏州东山农机厂技师

;1991

年

9

月至

2002

年

12

月任苏州东山调压器配件厂

技师

;2003

年

1

月起担任东山钣金技师。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徐洪林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钱群峰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

年

8

月出生

,

高中学历。

1996

年

9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苏州太湖电动工具集团公司技术员

;2003

年

12

月至今历任苏州东山钣金制

造部经理、苏州袁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2007

年

12

月至今兼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钱群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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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3

日以专人送达、 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在公司一楼会议室现场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公司第二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

席王迎春先生主持

,

会议经过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推选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即将届满

,

本届监事会推选金顺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

(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

。

公司最近

2

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就任之前

,

原监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履行监事职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

: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金顺民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7

年

10

月出生

,

初中学历。

1998

年

10

月至

今历任东山钣金技术部负责人、采购部经理。

金顺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384� � � � �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0-050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 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会议召开提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及时间

:2010

年

12

月

10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00

时开始

,

会期半天。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6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0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5∶00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

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凤凰山路

8

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1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

选举袁永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

选举袁永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

选举袁富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

选举赵秀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

选举许益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

选举陈孝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1

选举李增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

选举郑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

选举王章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

公

司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以上两项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3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3.1

选举金顺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重大经营、投资决策及重要财务决策程序和规则》的议案。

议案

4

已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 有关议案内容请参见刊

登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

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

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

)

、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0

年

12

月

8

日下午

17:00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股东请详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

(

格式见附

件一

)

。

4

、登记时间

:2010

年

12

月

8

日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7:00

。

5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凤凰山路

8

号苏州东山

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其他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周桂华、冒小燕

联系电话

:0512-66306201

传真

:0512-66307172

联系地址

: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凤凰山路

8

号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部。

邮政编码

:21510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名称

／

姓名

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

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

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

果均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

:

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1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选举袁永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2)

选举袁永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3)

选举袁富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4)

选举赵秀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5)

选举许益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6)

选举陈孝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2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选举李增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2)

选举郑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3)

选举公司王章忠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表决权股数

:

股

;

3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1)

选举金顺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4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重大经营、投资决策及重要财务决策程序和规则》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姓名

(

签名

)

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票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说明

:

以上议案

1

—议案

2

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非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或者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表决权数等于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乘以应

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或者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任意分配

,

投向一

个或多个候选人。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袁永刚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9

年

10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1998

年

10

月起

历任东山钣金市场部部长、副经理、副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袁永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

份

4357

万股

,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袁永峰先生、袁富

根先生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袁富根先生系袁永刚先生之父

,

袁永峰先生系袁永刚先生之兄。除

此之外

,

袁永刚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袁永峰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7

年

3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1998?

年

10

月起

历任东山钣金制造部部长、执行监事、董事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袁永峰先生

持有本公司股份

4357

万股

,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袁永

刚先生、袁富根先生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袁富根先生系袁永峰先生之父

,

袁永刚先生系袁永锋

先生之兄。 除此之外

,

袁永峰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袁富根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0

年

11

月出生

,

初中学历。

1968?

年

9

月至

1976

年

11

月在部队服役

;1977

年起至

1998

年先后在苏州市东山镇上湾村办厂任技术员、厂

长并承包村办企业

;1998

年

10

月起历任东山钣金执行董事兼经理、 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

事。袁富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526

万股

,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袁永刚先生、袁永峰先生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袁永峰先生、袁永刚先生系袁富根先

生之子。 除此之外

,

袁富根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赵秀田

:

男

,

美国国籍。

1963

年

11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1993

年

3

月至

1996

年

10

月任美国

飞创公司射频工程师

;1996

年

3

月至

2000

年

10

月任美国休斯系统公司高级工程师兼项目

经理

;2000

年

10

月至

2001

年

11

月任美国

MCE

技术公司技术总监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任美国

Celiant

公司

(

前身是美国朗讯公司的射频部门

,

后被安德鲁公司收购

)

技术市场

总监

;2003

年

1

月至

2004

年

7

月任安德鲁公司射频功放产品运营总监

;2004

年

7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安德鲁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

(

其中在

2005

年

11

月

-2007

年

12

月间兼任安德鲁深圳公司产品和项目总监

);2009

年

12

月起任本公司通信产品事业部总裁。

赵秀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许益民

:

男

,1975

年

9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大学学历。

1994

年至

2001

年

10

月历任合肥冶金机械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

;2001

年

11

月至

2007

年

9

月历任安徽华普会

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审计经理、部门副经理

;2007

年

10

月至

2008

年

2

月任安徽华皖会计

师事务所副所长。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务总监。许益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0

万股

,

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陈孝勇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0

年

10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1993

年

7

月至

1997

年

11

月任苏州市姑苏房地产开发公司任营造分公司副经理

;1997

年

12

月至

2006

年

12

月历任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济发展部副经理、 资产管理部经理、 内审部经理

;

2007?

年元月至今任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苏州国发创

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

。

2007

年

12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陈孝勇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票

,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增泉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4

年

11

月出生

,

注册会计师、管理学博士。

2000

年至今历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助教

,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目前兼任海博股份、氯碱化工独立董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企

业理论、公司治理与财务会计

,

包括企业的业绩评价、组织结构、薪酬机制等方面。已在

?

《经济

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和《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等国内权威经济期刊发表论文十

多篇

,

主持和参与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

出版著作

4

本

,

并有多篇论文获教育部、中国

会计学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和国际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

并获得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主

要社会兼职包括香港城市大学会计系长期访问学者、 上海市徐汇区国资委财务咨询专家、

《经济研究》等多家权威期刊匿名审稿人、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

?

李增泉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郑锋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3

年

10

月出生

,

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1995

年

7

月至

2000

年

6

月在南京机械高等学校工作

;2000

年

10

月至今历任南京工程学院校长

办公室、改革发展办公室秘书

,

人事处科长、副处长

,

教务处副处长。 现任南京工程学院人事处

处长。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从事知识管理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

先后主持和

参与完成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级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各类科研课题

8

项

,

公开发

表论文近

30

篇。 郑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章忠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

年

11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研究生学历。 历

任南京工程学院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党总支书记、科技处处长

,

现为南京工程学院材料

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

中国热处理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金属材料工程

(

热处理

)

学

科教学分委员会和应用型本科材料成型及控制专业教学分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机械工程学

会工业炉专委会理事长、南京市机械工程学会理化及材料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2007

年

12

月

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从事金属材料与成形加工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20

多年。主

持或主要参加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计委重大工程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在内

的各类科研课题

,

并取得多项科研成果。 主编全国高校规划教材

4

部

,

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

,

获“百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奖”、国家重点新产品奖、国家教学

成果奖、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 先后被评选为江苏省“

333

”新世纪科学技

术带头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

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 王章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分别

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属支行

、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支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

陵支行

、

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和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行

(

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0

年

11

月

18

日

，

本公司及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证券

”)

与上述银行分别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

称

“

协议

”)。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

一

、

本公司在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

、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属支行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支行

、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

、

湛江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和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

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分别为

：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支

行银行

330101040023738、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10101421000453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 行 营 业 部

8012100133652、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北 部 新 区 支 行 银 行

5000104360005021394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

7422010182100012317、

湛江市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分 行

920001201900003056、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九 龙 坡 支 行

39420188000404954。

专户资金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本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国泰君安证券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以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国泰君安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本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国泰君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国泰君安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

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本公司授权国泰君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宁

、

吴国梅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本公

司专户的资料

；

开户银行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

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国泰君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

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5

日之前

)

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国泰君安证券

。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本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

，

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泰君安证

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国泰君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国泰君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

同时书面通知本公司

、

开户银行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

八

、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国泰君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

的

，

本公司可主动或在国泰君安证券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国泰君安证券发现本公司

、

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十

、

协议自本公司

、

开户银行

、

国泰君安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国泰君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 w w .sse.com .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

相同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编制而

成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A

股

）

上市的基本情况

。

二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1537

号文批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三

、

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2010]31

号文批准

。

本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证券简称

“

力帆股份

”，

证券代码

“601777”；

其中本

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16,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起上市交易

。

四

、

本次上市相关信息

1、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2、

上市时间

：2010

年

11

月

25

日

3、

股票简称

：

力帆股份

4、

股票代码

：601777

5、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951,445,087

股

6、

本次

A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20,000

万股

7、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及期限

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尹明善

、

陈巧凤

、

尹喜地

、

尹索微承诺

：

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上市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促使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

，

如红股

、

资本公积金

转增之股份等

。

8、

本次上市

A

股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4,000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

3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

9、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

A

股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16,00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自

2010

年

11

月

25

日起

上市交易

。

10、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

上市保荐人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LIFA N �IN D U ST R Y �(G R O U P)�C o.,�Ltd

法定代表人

：

尹明善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60

号

注册资本

： 751,445,087

元

首次登记日期

： 1997

年

12

月

1

日

整体变更日期

： 2007

年

12

月

28

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汤晓东

联系电话

：023- 61663050

传真号码

：023- 65213175

电子信箱

：tzzqb@ lifan.com

经营范围

：

主要从事摩托车

、

汽车

、

通用汽油机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主要产品包括摩托车

、

摩托

车发动机

、

乘用车

、

乘用车发动机

、

通用汽油机及终端产品

（

发电机组

、

水泵

、

草坪机

等

）

等

。

2、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基本情况如下

：

姓名 职位 国籍 性别 出生年月 本届任期

尹明善 董事长 中国 男

1938

年

1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王延辉 副董事长 中国 男

1969

年

10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陈巧凤 董事 中国 女

1967

年

3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尹喜地 董事 中国 男

1971

年

12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尹索微 董事 中国 女

1987

年

8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陈雪松 董事 中国 男

1971

年

1

月

自

2008

年

2

月

18

日起

至

2010

年

12

月

21

日止

杨永康 董事 中国 男

1961

年

9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T H O N G �K W E E �

C H E E

(

童贵智

)

董事 马来西亚 男

1973

年

2

月

自

2008

年

2

月

18

日起

至

2010

年

12

月

21

日止

董 扬 独立董事 中国 男

1956

年

3

月

自

2008

年

2

月

18

日起

至

2010

年

12

月

21

日止

郭孔辉 独立董事 中国 男

1935

年

7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王崇举 独立董事 中国 男

1948

年

9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陈辉明 独立董事 中国 男

1943

年

4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

姓名 职位 国籍 性别 出生年月 本届任期

李光炜 监事会主席 中国 男

1940

年

12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杨 洲 监事 中国 男

1965

年

10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李春霞 监事 中国 女

1979

年

8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胡 祺 监事 中国 男

1975

年

3

月 自

2009

年

4

月

17

日至本届届满

夏 赛 职工监事 中国 男

1975

年

3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李 卫 职工监事 中国 男

1973

年

9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年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

姓 名 职 位 国籍 性别 出生年月 任职日期

尚 游 总裁 中国 男

1970

年

12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关锋金 常务副总裁 中国 男

1952

年

11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牟 刚 副总裁 中国 男

1970

年

8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杨 波 副总裁 中国 男

1972

年

7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廖雄辉 副总裁 中国 男

1970

年

3

月 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起

熊国忠 副总裁 中国 男

1961

年

8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张宇华 副总裁 中国 男

1971

年

9

月 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起

魏 勇 副总裁 中国 男

1962

年

2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叶长春 财务负责人 中国 男

1974

年

1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汤晓东 董事会秘书 中国 男

1970

年

4

月 自

2007

年

12

月

22

日起

3、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总计持股比例

尹明善 董事长

0.17% 17.23% 17.40%

陈巧凤 董 事

0.16% 15.93% 16.09%

尹喜地 董 事

0.16% 15.93% 16.09%

尹索微 董 事

0.16% 15.93% 16.09%

合计

0.65% 65.02% 65.67%

二

、

控股股东情况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法定代表人

：

陈巧凤

成立时间

：2003

年

11

月

19

日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3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

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工业园区

B

区

主营业务

：

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向工业

、

高科技产业

、

房地产业

、

体育文化产业进行投资

，

研制

、

生产

、

销售汽车零部件

、

摩托车零部件

、

内燃机零部件

（

不含汽车

、

摩托车

、

内燃机发动机制造

），

销售金属材料

及制品等

。

三

、

实际控制人情况

尹明善

、

陈巧凤

、

尹喜地

、

尹索微四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65.67%

的股份

，

且签署了

《

一致行

动协议

》，

约定在行使力帆控股及本公司股东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基本情况如

下

：

姓名 性别 国籍 有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住所

尹明善 男 中国 无

510212193801******

重庆市渝北区金山路

1

号

附

31

号

陈巧凤 女 中国 无

510213196703******

重庆市沙坪坝区张家湾

31

号附

2

号

6- 1

尹喜地 男 中国 无

510212197112******

重庆市沙坪坝区工人村

74

号附

11

号

尹索微 女 中国 无

500113198708******

重庆市沙坪坝区张家湾

31

号附

2

号

6- 1

四

、

股东情况

1、

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

股份类型

（

股东名称

）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锁定限制及期限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

公司

618,592,650 82.3204% 618,592,650 65.02%

自上市之日锁定

36

个月

JO IN �ST A T E �

LIM IT E D

101,445,087 13.5% 101,445,087 10.66%

自上市之日锁定

12

个月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

公司

25,159,550 3.3482% 25,159,550 2.64%

自上市之日锁定

12

个月

尹明善

1,655,550 0.2203% 1,655,550 0.17%

自上市之日锁定

36

个月

陈巧凤

1,530,750 0.2037% 1,530,750 0.16%

自上市之日锁定

36

个月

尹喜地

1,530,750 0.2037% 1,530,750 0.16%

自上市之日锁定

36

个月

尹索微

1,530,750 0.2037% 1,530,750 0.16%

自上市之日锁定

36

个月

本次网下发行社会

公众股

40,000,000 4.20%

自上市之日锁定

3

个月

小计

751,445,087 100% 791,445,087 83.18% -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本次网上发行社会

公众股

160,000,000 16.82% -

合计

751,445,087 100% 951,445,087 100.00% -

2、

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

、

上市前十大

A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股

）

持股比例

1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618,592,650 65.02%

2 JO IN �ST A T E�LIM IT ED 101,445,087 10.66%

3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25,159,550 2.64%

4

尹明善

1,655,550 0.17%

5

陈巧凤

1,530,750 0.16%

6

尹喜地

1,530,750 0.16%

7

尹索微

1,530,750 0.16%

8

葛洲坝集团财 务有限责

任公司

695,973 0.07%

9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695,863 0.07%

9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工银 瑞信 双利 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95,863 0.07%

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

合

695,863 0.07%

9

上海电力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695,863 0.07%

9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 司

—

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品

—019L—C T 001

沪

695,863 0.07%

9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019L—FH 002

沪

695,863 0.07%

9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 司

—

分 红

—

团 体 分

红

—019L—FH 001

沪

695,863 0.07%

9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695,863 0.07%

9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695,863 0.07%

9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

万能

—

团体万能

695,863 0.07%

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 司

—

开 泰

—

稳 健 增 值

投资产品

695,863 0.07%

9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5,863 0.07%

9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695,863 0.07%

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95,863 0.07%

9

招 商 证 券

—

招 行

—

招 商

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 管

理计划

695,863 0.07%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中银稳 健 增利 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95,863 0.07%

9

中国建设银行

—

工 银瑞

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695,863 0.07%

9

中国建设银行

—

易 方达

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695,863 0.07%

9

中国人保资产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

安心 收益 投

资产品

695,863 0.07%

9

中国银行

—

国 投瑞 银稳

定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

基金

695,863 0.07%

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95,863 0.07%

-

合计

766,754,183 80.51%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

发行数量

：20,000

万股

2、

发行价格

：14.50

元

/

股

3、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

向询价对象配售

4,000

万股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16,000

万股

。

4、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90,000

万元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

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30065

号

《

验资报告

》。

5、

发行费用

（1）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10,559.71

万元

，

包括

：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8,700

万元

2）

审计评估及验资费用

：587

万元

3）

律师费用

：264

万元

4）

信息披露费用

：688.18

万元

5）

股份登记费用

：54.51

万元

6）

印花税

：139.72

万元

7）

其他费用

：126.30

万元

（2）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为

0.53

元

。

6、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279,440.29

万元

。

7、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4.77

元

（

按照

201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加

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8、

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0.32

元

（

按照

2009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两周内与保荐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在

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开披露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2010

年

11

月

05

日

）

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1、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2、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

4、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5、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6、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7、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8、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

9、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10、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11、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12、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电 话

：021- 38676666

传 真

：021- 38676888

保荐代表人

：

李宁

、

吴国梅

二

、

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

A

股股票上市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等国家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

A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发行人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3

日

股票简称

：

力帆股份 股票代码

：

601777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